
一般個人（本地生）申辦郵局金融帳戶 

 

※ 一般個人（本地生）（滿20 歲）開立郵局帳戶： 憑國民身分證、第

二證件(應留存影本)及印鑑辦理。   

 

※ 一般個人（本地生）未滿20 歲未成年人辦理開立郵局帳戶：  

 

 本人持國民身分證、第二證件及印鑑，並檢附法定代理人（父母雙

方或監護人）國民身分證（正反面）影本及同意書辦理。法定代理

人如於立帳申請書代理人紀要欄簽名或蓋章者，得免附同意書。   

 由法定代理人（父母雙方或監護人）代辦者，憑未成年人國民身分

證(未滿14歲而無國民身分證者憑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)、印章、第

二證件及代辦人國民身分證、第二證件辦理。父母一方代辦者，須

持另一方同意書或雙方共同於立帳申請書上代理人紀要欄簽名或

蓋章辦理。  

 父母離婚、一方死亡或雙方皆無法行使監護權，對於未成年人有監

護權者應檢具證明文件(如法院判決書、戶籍謄本)。   

 

※ 開立郵局帳戶填寫 表格資料 

1.郵政存簿儲金立帳申請書 2 份 （須蓋印鑑）  

2.郵政存簿/劃撥儲金開戶約定書 1 份   

3.郵政金融卡約定條款 1 份  

 

 


